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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15、19、24、35、47、74、75、80條條文；並增訂第 78-1條條文

   第 三 章 許可

第 13 條

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，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，報經

事業所屬機關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或

擴建許可。

前項許可之申請，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，並應檢

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完成審查或認可之環境影響評估書件。

第一項籌設或擴建許可期間為三年。但有正當理由，得於期限屆滿前，申

請延展一次；其延展期限不得逾二年。

第 14 條

電業管制機關為前條第一項許可之審查，除審查計畫之完整性，並應顧及

能源政策、電力排碳係數、國土開發、區域均衡發展、環境保護、電業公

平競爭、電能供需、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。

第 15 條

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應於籌設或擴建許可期間內，取得電業管制機關核發之

工作許可證，開始施工，並應於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間內，施工完竣。

前項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五年。但有正當理由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延展

者，不在此限。

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應於施工完竣後三十日內，備齊相關說明文件，報經事

業所屬機關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核發或換

發電業執照。

前項申請，應經電業管制機關派員查驗合格，並取得核發或換發之電業執



照後，始得營業。

特定電力供應業以設置儲能設備或其他設備之方式進行電力供應者，應於

設置前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同意備案，並於完成設置後申請核發電業執照

。

售電業及特定電力供應業應填具申請書，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核發電業執

照後，始得營業。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五月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，已以執行需量反應

措施、設置儲能設備或其他電力供應方式參與電力交易平台者，應於修正

施行之日起算一年內，取得電業執照；屆期未取得者，不得營業。

第 16 條

發電業經核發籌設許可、擴建許可或工作許可證者，非經電業管制機關核

准，不得變更其主要發電設備之能源種類、裝置容量或廠址。

前項變更之審查，準用第十四條規定。

第 17 條

電業之電業執照有效期間為二十年，自電業管制機關核發電業執照之發照

日起算。期滿一年前，得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延展，每次延展期限不得逾

十年。

發電業及輸配電業電業執照依前項規定申請延展之審查，準用第十四條規

定。

第 18 條

輸配電業對於發電業或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要求與其電力網互聯時，不得

拒絕；再生能源發電業應優先併網。但要求互聯之電業設備或自用發電設

備不符合第二十五條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

一條、第七十一條準用上開規定或第三十二條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 19 條

輸配電業及公用售電業不得停業或歇業。



發電業、再生能源售電業及特定電力供應業之停業或歇業，應依下列規定

辦理：

一、於停業前，應檢具停業計畫，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核准，停業期間不

    得超過一年。

二、於歇業前，應檢具歇業計畫，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核准，並於歇業之

    日起算十五日內，將電業執照報繳電業管制機關註銷；屆期未報繳者

    ，電業管制機關得逕行註銷。

第 20 條

電業停業、歇業、未依第十七條規定申請延展致電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，

或經勒令停止營業或廢止電業執照者，電業管制機關為維持電力供應，得

協調其他電業接續經營。協調不成時，得使用其電業設備繼續供電；使用

發電業之電業設備，應給予合理補償。

前項協調不成，其發電業之電業設備無法供電，輸配電業應調度電力供電

；電力調度費用由該發電業支付；輸配電業並得向供電用戶收取原電價之

費用。

第 21 條

電業間依企業併購法規定進行併購者，應由擬併購之電業共同檢具併購計

畫書，載明併購後之營業項目、資產、負債及其資本額，向電業管制機關

申請核發同意文件。

電業管制機關審議一定規模以上併購案，應會同公平交易委員會，審核電

業間之併購，並適用行政程序法聽證程序之規定召開聽證會，並得依職權

辦理行政調查與專業鑑定事宜。

前項所稱一定規模，由電業管制機關公告之。

第 22 條

發電業執照所載主要發電設備之能源種類、裝置容量或廠址變更者，發電

業應於變更前，準用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規定辦理。



發電業違反法令經勒令停工者，電業管制機關得廢止其原有電業執照之一

部或全部。

電業執照所載事項有變更時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電業應於登記變更後三

十日內，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換發電業執照。

第 23 條

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，危害交易秩序，經主管機關裁罰者，電業管制

機關得查核其營業資料，並令限期提出改正計畫。

電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電業管制機關得廢止其電業執照：

一、濫用市場地位行為，危害交易秩序，經有罪判決確定。

二、有前項情形，經電業管制機關令限期提出改正計畫，逾期未提出或未

    依限完成改正。

三、違反法令，受勒令歇業處分，經處分機關通知電業管制機關。

第 24 條

電業籌設、擴建之許可、工作許可證、同意備案、執照之核發、換發、應

載事項、延展、發電設備之變更與停業、歇業、併購等事項之申請程序、

應備書件及審查原則之規則，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。


